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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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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房屋买卖纠纷不
断增加，主要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对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而引起的纠纷和
农村不动产欠缺完整统一的登记手续而引起的纠纷，基于以上纠纷，有
必要从制度层面建立完整统一的农村不动产登记制度以及对合同效力做
出明确规定，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统一的裁判依据，做到同案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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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房屋买
卖出现了纠纷增多、农村房屋能否买卖法律法规等规定不明确、
没有完整统一的公示制度和农村房屋买卖各地的司法裁判不统
一等问题。 

一、农村房屋买卖存在的法律风险 
（一）房屋产权不明确 
《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以登记生效为主，登记

对抗为例外[5]。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
元格局，由此形成了农村不动产和城市不动产的不动产城乡二元
体系，农村房屋买卖因为欠缺有效的登记手续而引发的纠纷更是
层出不穷。 

房屋产权凭证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尤为重要，但是，实践中
买卖双方当事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不太重视产权变更登记或由
于熟人社会的影响，买卖双方当事人在交易时只有自制的买卖合
同、村委会的证明或中间人的见证，而没有进行房屋登记只是签
订了相关的购房合同，但是物权变动与合同生效是不同的法律行
为，合同生效并不代表物权发生了变动。这就会造成买受人实际
占有该房屋，对该房屋处于事实上的占有关系，而出卖人还享有
房屋的所有权，从而使得房屋产权不明确，进而破坏交易市场的
稳定性，给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造成损失。事实上，在实践中很多
当事人也是基于房屋出卖后仅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而未办理权
属变更手续为由诉至法院，造成农村房屋买卖中产权纠纷数量逐
渐增多。 

（二）合同效力不确定 
合同的效力应该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去判定，房屋买卖合

同自然也不例外，但在司法实践中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因买
卖主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同一村集体成员间买卖合同的效力 
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保障村民住宅安全稳定的社会功能，属于

村集体所有，本村村民间的农村房屋买卖并未打破集体所有这种
固定关系，也并未损害集体利益，所以，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
同一村集体成员间的房屋买卖只要不是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
就认定为合同有效。 

2.不同村集体成员间买卖合同的效力 
立法上并未明确规定农村房屋不得出卖给非本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但出于居者有其屋的考虑与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国家
政策也对此类农村房屋买卖做了限制。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很
强的人身属性与资格属性，不同村的村民间的房屋买卖必然会引
起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又势必会打破稳定
的村集体关系，受熟人社会的影响，稳定的信任关系也会被打破，
更甚者，村集体成员间的利益会受损，基于对以上种种原因的考
虑，理论上认为应该限制此种房屋买卖[7]。在司法实践中，大部
分法院也都赞同此理论观点，同时也是按理论观点直接判定此类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3.与城镇居民间买卖合同的效力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虽然有大量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存

在，但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该类纠纷的解
决面临较大尴尬。对于城镇居民购买农村宅基地房屋合同是否有
效，综合现行法律规定及现实状况，法院将此类合同判定为无效。
因为根据我国“房地一体”原则，农村房屋买卖即为房屋与宅基
地的共同买卖，但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组织成员共同享有的权
利，城镇居民并不具备这个主体资格，违背了我国法律规定，应
当认定为无效。另外，如果允许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可能会使
农民丧失赖以生存的房屋，流离失所。 

二、农村房屋买卖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 
建造在宅基地上的农村房屋买卖不仅涉及到法律问题，还涉

及到政策问题和社会问题。随着农村房屋买卖隐形市场的发展，

导致农村房屋买卖的纠纷不断发生，滋生的宅基地非法交易市场
对交易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宅基地作为资源的效
益价值，有必要对上述法律风险作出防范，更全面的保护买卖双
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明确规定房屋产权归属 
相比城镇房屋产权制度，我国对农村的房屋产权长期以来都

没有进行确认，有关农村房屋登记的法律规定较少，内容较为分
散，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公示制度，而且买卖双方当事人在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只是由村委会或中间人证明，此类证明并没
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也是农村房屋在交易过程中产权不明确等
问题出现的制度性原因，基于以上种种法律风险，有必要借鉴城
镇房屋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来建立统一完善的农村不动产登记制
度，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产权不明确而引起的法律纠纷。 

（二）明确规定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由于农村房屋买卖涉及的主体类型不同，对合同效力的争论

也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不同村集体的村民之间，虽然本
质属性未改变，都是农村村民，但打破了村集体的完整性，合同
的效力因此受到影响；第二种是，农村村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属
于国家政策限制的类型。农村房屋买卖合同也属于买卖合同，其
是否有效也应该按照合同法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来判断，只要不
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就应认定为有效，但农村房屋基于其
特殊性，其效力还要考虑国家政策等因素。 

1.同一村集体成员间合同效力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间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都能达成统一意见，即只要房屋买卖
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就认定
合同有效。 

2.村集体成员之外的合同效力 
村集体成员之外的合同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不同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二是村民与城镇居民之间
的合同，对于以上两类合同的效力，我国多数法院都依法判定为
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也对此类合同的效力做了明确规定，只要不
在试点地区，上述两种房屋买卖合同就应当判定为无效[10]。所
以，以上两种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其是不是在国家规定
的试点地区。显然，关于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司法实践中
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立法层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司
法先行，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在立法层面做出相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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